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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熊猫金控  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599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8-032 

 

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浏阳银湖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 

公  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湖南华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协议，向其转让浏

阳银湖投资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。 

● 本公司与华晨置业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故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● 转让价格以经审计的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目标公司净资产为依据，转让价

格为 1,688 万元整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湖南华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华晨置业”）签署协议，向其转让浏阳银湖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公

司”）100%的股权。 

本公司与华晨置业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故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湖南华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0663982535M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法定代表人：邹厚军 

注册资本：5680 万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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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日期：2007 年 07月 25日 

住所：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 68号双帆华晨大厦 2508 房 

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产进行实业投资、科技投资、房地产投资（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

集资收款、受托贷款、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），房地产开发 (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。 

2、股权结构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邹厚军 5000 88.03% 

李霞辉 680 11.97% 

合计 5680 100% 

3、华晨置业成立于 2007 年，注册资金 5680 万元人民币，主要从事实业投资、

科技投资、房地产投资。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，华晨置业总资产为 202,758万元，

净资产为 131,766万元，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2,825万元，净利润 4,059 万元。 

4、华晨置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

其它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交易标的：浏阳银湖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浏阳市浏阳大道 271号 

法定代表人：于李堃 

注册资本：1688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0 年 10月 26日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投资(限以自有合法资金(资产)对外投资,不得从事股权投资、债

权投资、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,不得从事吸收

存款、集资收款、受托货款、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)；房地产开发

经营；物业管理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 

2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股 100%。 

3、财务状况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目标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46,144,136.64 元，净资产

16,117,159.57元，2017 年 1-12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0元，净利润-832,148.29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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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，目标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89，284,160.79 元，净资产为

15，766,408.40 元，2018年 1-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0元，净利润-350,751.17 元。 

4、担保、委托理财等情况说明 

公司未对目标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甲方：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湖南华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

（一）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格 

1、甲、乙双方确认，本次转让标的为：甲方拥有的目标公司 100%股权（占目标公

司总股本的 100%），下称协议股权。 

2 、经甲乙双方同意：协议股权的转让价格以截止 2018年 9月 30 日的目标公司净

资产为依据，甲乙双方协商定价。甲乙双方经协商确定，协议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,688

万元整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

1、本协议生效后 4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 100万元首付转让款。 

2、协议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前，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。  

3、甲乙方同意，本协议约定的协议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。 

4、甲乙方同意，股权转让交易中涉及的税费（如有）由各自承担。 

（三）协议股权交割 

1、甲、乙双方同意，本协议生效后 90个工作日内，甲乙双方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申请办理协议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手续，具体办理过户所需时间以对应管理部门

的要求为准。 

2、协议股权办理至乙方名下之日起，视为甲方已经完成协议股权的交割义务。 

（四）员工安排 

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，原由目标公司聘用人员仍按照聘用合同的约定执行。 

（五）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 

协议股权交割后，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仍由目标公司享有和承担。 

（六）过渡期内安排 

1、过渡期间（指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协议股权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的期间），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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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对目标公司尽到善良管理的义务，确保目标公司的平稳过渡。 

2、过渡期内，未经乙方事先书面许可，甲方不得就协议股权设置担保等任何第三

人权利。 

3、在过渡期内，甲方应遵循以往的运营惯例和经营方式运作，维持与有关监管机

构、客户及员工的关系，制作、整理及妥善保管各自的文件资料，及时缴纳有关税费。 

4、在过渡期内，若一方发生可能影响本次交易进展的事件，但确实无法提前通知

的，应在该事件发生后十（10）个工作日内通知对方。 

（七）违约责任 

1、本协议生效后，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第（三）款约定与乙方共同办理协议股权

的过户申请手续，甲方应以协议股权转让总额为基数，按照逾期天数以日万分之五的标

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算至甲方与乙方办理协议股权的过户申请手续之日。 

2、乙方逾期向甲方支付协议股权转让款的，乙方按照应付未付金额日万分之五的

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算至乙方足额支付协议股权转让款之日。 

3、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经济损失的，其不足部分违约方仍需

足额补偿给守约方。 

4、除本协议对违约责任另有约定外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的约定或履行不符合

本协议约定的，对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所有损失、损害、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

师费），违约方应给予全额赔偿。 

（八）协议成立及生效 
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成立，自甲方董事会、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本协议后生效。 

五、本次转让的目的及影响 

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有利于盘活资产、释放资源，从而更好地支持公司业务发展，

有利于公司财务状况的改善及长远发展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有效改善公司资产结构，

增强资产流动性，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转让浏阳银湖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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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协议的签署、审议的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交易定价是双方的真实意愿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0 月 20 日 


